
附件2

天府烟火小店规范经营指引清单（餐饮类）

1、 食品卫生
1.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保持在有效期内，并在醒目位置公示。
2.配合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经营者许可和备案事项的监督检查。
3.餐具集中消毒的，须委托有资质的消毒企业。自行消毒的，
建议配备消毒柜，清洗消毒后达到无残渣、无积水、无油渍标准。
二、人员管理
4.从业人员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上岗，对发热、呕吐、腹泻等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员工，暂停从事直接入口食品工作。
5.从业人员应根据岗位需要着工作服、工作帽、围裙、手套、口罩等，并随时保持干净整洁，佩戴规范。
三、燃气安全
6.严禁在不具备液化石油气使用条件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应采用管道燃气或电能方式供能。
7.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应严格按标准规范安装、使用合格的“瓶、管、阀、灶”。
8.应规范安装、使用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及紧急切断装置，不得私自停用或拆除。
9.同一房间内严禁使用两种及以上燃料；用气房间不得同时存放或使用其他燃料。
四、消防安全
10.营业期间不得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不得遮挡、锁闭安全出口，外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防盗网。
11.室内外装修不得使用易燃材料，每季度至少清洗1次油烟管道。
12.按要求配备灭火器、灭火毯、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并保持完好有效。
13.营业期间严禁实施电焊、切割等明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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